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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同意提名包文东先生、刘凤祥先生、吴红平先生、张杰先生、朱知国先生、陈飞
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方自维先生、和国忠先生、龙
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当选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将与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采
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同意将上述候选人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进行选举。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独立意见》。

上述候选人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云南临

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
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
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包文东，男，出生于 1960 年 2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

济师、在读研究生。 1986 年至 1994 年在会泽县东兴工贸公司工作并任总经理；1995
年创办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至今；2002 年至今任云南会泽东兴
综合回收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云南会泽东兴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3 年至今
任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03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06 年 8 月
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包文东先生及其配偶吴开惠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分别持有公司股东云南
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9.70%、30.30%股权，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截止目前，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89,579,232 股、41,079,168 股公司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3.72%、6.29%。

此外，包文东先生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刘凤祥，男，出生于 1964 年 7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 1980 年 11 月至 1984 年 4 月在二机部三局中南二 O 九队第九队参加
工作，先后任找矿员、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分队长、分队长；1994 年 5 月
至 1998 年 11 月任核工业西南地勘局二 O 九大队副总工程师兼总工办主任；199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云南省核工业二 O 九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兼总工程师；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云南省核工业二 O 九地质大队常务副大队长；2013 年
7 月至今任云南省核工业二 O 九地质大队法定代表人、大队长。 2008 年 11 月至今，
担任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董事；2009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担任云南华海成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5 月至今担任云南云核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本公司董事。 2014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止目前，刘凤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现为公司股东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
质大队（持有 31,450,146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4.82%）大队长、法定代表人。
此外，刘凤祥先生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红平，男，出生于 1970 年 9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1993
年 9 月至 2001 年 12 月在云南省供销矿产公司工作，历任业务员、副经理；2002 年 1
月至 2005 年 1 月，在云南绿耕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任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本公司监事；2006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1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 吴红平先生持有 11,627,876 股公司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8%，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杰，男，出生于 1964 年 1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会计师，
本科学历。 1981 年 12 月至 2000 年 7 月，在云南会泽铅锌矿工作，历任财务股长、财
务科副科长、科长、财务处副处长、处长职务；2000 年 7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云南
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总监；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在云南冶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审计处副处长，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9 月，在云南冶金
力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11 月，在云南冶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审计处副处长，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云南冶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处处长，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昆明冶研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 2017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张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知国，男，出生于 1980 年 9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在读研
究生。 2008 年 8 月至今，在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工作，
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生产技术部经理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副总
经理,�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总经理，2012 年 4 月至今任执行董事；2016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朱知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飞宏，男，出生于 1984 年 11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
本科学历。 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4 月在云南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2 月在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业务主办；2011 年 2 月
至 2017 年 2 月在本公司工作，任公司市场部经理；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本
公司监事。 2017 年 3 月至今，在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工作，任市场部经理。 2017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陈飞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和国忠，男，出生于 1967 年 8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正高级经济师。1990 年 7 月至 1997 年 12 月在昆明盐矿工作，先后任职员、团委副书
记、办公室副主任；1997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云南省盐务管理局工作，任盐政
处处长；2000 年 1 月至 2002 年 7 月在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工作，先后任人事劳资处处
长、办公室主任、公司改制办主任；2002 年 7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云南盐化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3 月在云南龙生茶业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6 月在昆明至通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9 月 ,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董事会秘书；2011 生 2 月至 9 月， 任本公司董事；2011 年 9 月至 2013 年 10
月，在领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3 年 10 月至
今，在昆明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任合伙人；2014 年 3 月至今任云南至
通天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2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任昆明川金诺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 年 3 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 11 月至今任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为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云南民族
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民建云南省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7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和国忠
先生已取得深交所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截止目前，和国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方自维，男，出生于 1968 年 10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
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1992 年 7 月至 1996 年 9 月任云
南省商业储运总公司（现为云南物流集团）主办会计；1996 年 10 月至 1999 年 2 月任
云南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1999 年 3 月至 2004 年 2 月任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部门主任；2004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副总经
理；2009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副主任会计、副
总经理；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昆明滇池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3 年 12 月
至 2016 年 12 月任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6 年 1 月至今任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高级合伙人；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昆明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昆明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7 年 12 月至今任呈贡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
事； 2017 年 11 月至今任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 7 月至今任
云南万绿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 7 月至今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方自维先生已取得深交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止目前，方自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龙超，男，出生于 1964 年 10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经济学博
士，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2 年
2 月至 2008 年 9 月，担任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7 年 5 月至 2014 年 9
月，任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 教授，2009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担任曲靖市
商业银行独立董事；2011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担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11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
云南一心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云南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教授 / 博导； 2015 年 11 月至今，任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6 年 8 月至今， 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9 月至
今，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 7 月至今，任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研究院教授 / 博导；2019 年 8 月至今， 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龙超先生已取得深交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龙超先生 2011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2 月届满离
任至目前，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截止目前，龙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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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2 月 11 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定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和保护投资者健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的
通知》的有关精神，公司鼓励股东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凡 2020 年 2 月 24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
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 666 号

公司综合实验大楼三楼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00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1 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刘凤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吴红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朱知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陈飞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方自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和国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3.01� 选举何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选举窦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特别说明：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

工代表监事，应选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
决。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

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
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所有议案具体内容均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以上
议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01 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刘凤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吴红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朱知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陈飞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 3人

2.01 选举方自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和国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3.01 选举何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窦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 2）、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2020 年 2 月 27 日
下午 17：00�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 信函请注明“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
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

2、登记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至 2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
00� 。

3、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 666 号公司证券
部。

4、会议联系方式：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金洪国 张鑫昌
电话：0871-65955312� � 0871-65955973
传真：0871-63635956
邮编：650503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
件 1。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授权代理人交通、食宿

等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

通知。
七、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28”。
2、投票简称：“云锗投票”。
3、提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提案设置：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01 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刘凤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吴红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朱知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陈飞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 3人

2.01 选举方自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和国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3.01 选举何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窦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不设置总议案。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公司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
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
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 B投 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 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

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议案 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议案 3.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 2� 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

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2 月 2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现场股东大会当日）

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 / 本单位）出席云南临沧
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公司（本人 / 本单
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
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
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 / 本单位），其后果由本公司（本人 / 本单位）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
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表决意见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各位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
人

填写
选举票数

1.01 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刘凤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吴红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朱知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陈飞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
人

填写
选举票数

2.01 选举方自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和国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
人

填写
选举票数

3.01 选举何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窦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委托人（签字、盖章）：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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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并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
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 经广泛征求意见，本届监事会
提名何毅女士、窦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
选举后，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

以上候选人当选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上述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上述候选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何毅，女，出生于 1976 年 8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职

称。 1996 年 7 月至今在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从事会计工作；历任云南省核

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会计，昆明海鸥宾馆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云南
省核工业二 O 九地质大队机关财务科主办科员， 大理三鑫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二 0 九大队财务科副科长（主持工作）；2019 年
12 月至今任二 0 九大队财务科科长。现任云南江城鸿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云
南核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监事、云南省核工业二 O 九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监事、昆明海
鸥宾馆有限公司监事、易门玉核矿业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何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窦辉，男，出生于 1977 年 6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 学历，1993 年
9 月至 1995 年 7 月在云南民族学院经管系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10 月在云南三菱电梯公司工作， 任质检员；1996 年 11 月至 1998 年 10 月在云南
省建四公司工作，任项目经理；1998 年 10 月至 2003 年 10 月在昆明百货集团公司工
作，任房产管理部副经理；2007 年 2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监事、采购总
监、总经理助理。

截止目前，窦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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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新增议案表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2020 年 2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0-014）以及《关于延期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6)�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延期后）》(公告编号：2020-017)。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00� 至
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东路 185 号善商大厦 A 栋 10 楼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股票表决的方式。 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

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均通过钉钉视频参会。 此次通过钉钉视频
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鑫先生主持
7、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无股东参加现场会议投票。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人， 代表股份 92,934,71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436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 人， 代表股份 32,921,71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11.1362％。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等

均通过钉钉视频参会。 此次通过钉钉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
加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 1.00《关于与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相关业绩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038,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356％；反对 8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3％；弃权 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25,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75％；反对 88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0％；弃权 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6％。

议案 2.00《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
应股份补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038,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356％；反对 8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3％；弃权 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25,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75％；反对 88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0％；弃权 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6％。

议案 3.00《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及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047,8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57％；反对 88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34,8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060％；反对 88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俞婷婷和徐静出具了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

五、备查文件
1、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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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